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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医职教〔2023〕15 号

关于印发《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现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管理办法

（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务部

2023 年 12 月 2 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务部 2023 年 12 月 2 日印发

校对：教务部 区绮云 （共印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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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管理办法（修订）

为加强教学管理，完善教师教学考核机制，不断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

提高，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是指通过学生评教、同行评议、教学检查、听

课、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的以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的全

员、全程综合评价。

二、开展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立足于帮，寄望于

改；指出问题，促其提高”，以充分调动教师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实行校、院两级管理。评价结果结合学校相应

制度与评优评先、绩效发放挂钩。

四、教师教学工作评价项目

（一）学生评教

学生评教由教务部组织实施，每学期组织学生全员开展。

（二）教学检查落实

教务部统筹各二级学院成立教学工作同行评价组，对教师日常教学工

作各环节开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协助改正，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三）校级督导

校级教学督导由分管教学副校长和教务部对学生评教结果中反映比较

突出的教师进行核查和督导，针对所督导教师的教学工作评价情况提出意

见和建议，确定下一步督导重点，促进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五、学生评教

（一）学生评教包括学生关于教师教学质量的问卷调查、座谈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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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反馈等多种评价形式。教务部通过网上评教的形式开展全校性的课堂教

学质量学生调查。

（二）各学院负责组织每学期学生评教座谈会，对教师教学工作开展

综合评价、信息反馈、相关处理等工作。

（三）各学院负责对参加评教工作的学生进行培训，以保证学生评教

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帮助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和正确的调查观，以认真负

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六、教学检查落实

（一）由教务部统筹，二级学院正副院长、教研室主任组成教师教学

工作评价小组，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对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进行日常教学

各环节全程全方位评价。

全程评价是指对构成教学全过程的诸多教学环节进行的评价，包括：

课堂教学、教学大纲、教案编写、教材运用、辅导答疑、作业批改、实验

实习、考试命题与评卷等教学环节都应纳入评价范围之内。

（二）各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小组本着实事求是、认真严肃、公平

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教师教学工作检查落实和评价。

（三）每学期各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评价小组通过检查、同行评价等评

价形式，汇总各方面的评价结果，形成对本学院教师教学工作的综合评价。

（四）各学院每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有完备的评价记录。每

学期末，由二级学院将评价结果及时报教务部和组织人事部。

七、校级督导

（一）校级教学督导对各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和教学的全过程进行督促、

检查、评价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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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督导包含以下工作：

1.参加校、院两级的教学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

2.随机听课或选择性听课；对整个教学环节及管理环节进行检查和督

导。

3.到学院进行现场调查及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

4.对学院的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被督导学院采取相应整改

措施，并进行跟踪督查。

5.向校领导反映被督查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

6.参与各类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7.制止违反教学规范的行为和做法。

八、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在岗教师、非教学岗位承担教学工作的人员、

外聘教师、返聘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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